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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313 号

申请人：陈梦，女，汉族，1993 年 11 月 7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雷州市白沙镇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广州卡普丽颜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，

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 171 号首、二、三层自编 312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林汉豪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恒，男，北京德和衡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广州卡普俪颜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，

住所：广州市天河区沐陂东路 5 号 4 栋 402-U025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林举亮，该单位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欧阳宇贤，男，广东兆鹏（黄埔）律师事务

所律师。

申请人陈梦与第一被申请人广州卡普丽颜医疗美容门诊部

有限公司、第二被申请人广州卡普俪颜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

司关于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

审理。申请人陈梦和第一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李恒、第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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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欧阳宇贤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

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3 年 9

月 18 日向本委申请变更仲裁请求，共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一、

两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月至 2024 年 2月 23日三

期（孕期、产期和哺乳期）的工资 84232.02 元；二、两被申请

人共同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27000 元；三、两

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 2022 年和 2023 年年假工资 1747.57

元。

第一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没有与申请人签订过劳动合同，

没有向申请人发放过工资，也没有从申请人的劳动中获利，申

请人不受我单位的管理，不是我单位员工。本案与我单位无关，

我单位不应承担任何责任。

第二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关于三期工资的计算有误，

对于产假工资，申请人的产假期间为 2023 年 2 月 12 日至 2023

年 8 月 9 日，产假前月平均工资为 7399.45 元，计算得出我单

位向申请人发放的产假工资包括奖励假工资为 43638 元；对于

哺乳期工资，由于申请人隐瞒怀孕事实入职，故我单位认为不

应该给予哺乳期工资，如需计发哺乳期工资，根据有关规定，

职工怀孕期间被用人单位解雇，哺乳期工资可按最低工资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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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发，即申请人哺乳期从 2023 年 8 月 10 日至 2024 年 2 月 22

日，哺乳期工资为 14877.09 元；另外，按照上述产假工资和哺

乳期工资总额扣减申请人已经领取的工资、产假、哺乳期工资

39967.98 元后，我单位实际尚欠申请人 18547.11 元。二、关

于违法解除问题，申请人隐瞒怀孕事实入职，违反诚信原则，

我单位无需支付赔偿金，且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应为

4972.24 元，其计算的赔偿金数额也有误。三、申请人的年假

工资应按其离职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计算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劳动关系认定以及本案仲裁请求的支付责任承担

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确认双方自 2022 年 8 月 1

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16 日止存在劳动关系；申请人入职时填写

了第二被申请人的《员工入职登记表》和《入职承诺书》，并

与第二被申请人签订了《劳动合同》，双方约定合同期限从 2022

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8 月 1 日止，工作内容为企划设计，工

作时间为标准工时制，工资为 2300 元/月，并约定了社会保险

等权利义务。申请人入职后由第二被申请人为其参加社会保险，

由第二被申请人按月向其发放工资。第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8

月 16 日作出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。

申请人主张其在职期间先后在第二被申请人和第一被申请人的

注册地上班，其工作内容从未变更，且与第一被申请人有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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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搬至第一被申请人注册地上班后曾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过劳

动合同，但该劳动合同被第一被申请人收回；另，其申请产假

等需经第一被申请人审批，两被申请人存在混同用工情形，故

其在职期间同时与两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。第一被申请人否

认与申请人签订过劳动合同，表示其单位与第二被申请人虽有

业务合作，但两被申请人的财务和法律地位独立，其单位与申

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对申请人本案主张的全部用工事实均不

清楚。申请人提交且经第二被申请人确认的证据情况如下：1.

钉钉打卡记录，显示对外展示身份（主企业）为第一被申请人，

打卡设备名称为第二被申请人；2.《卡普丽颜医美员工手册》，

显示部分手册内容；3.请假记录，显示在第一被申请人架构下

的人事行政部有人事经理陈洁敏和运营院长李超，申请人的产

假申请由李超审批；4.微信聊天记录（与李超、陈洁敏），显

示申请人与李超沟通产假薪资发放事宜，陈洁敏在 2022 年 8 月

16 日向申请人发送落款为第二被申请人的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

书》等。第二被申请人对于其单位人员向申请人发送《卡普丽

颜医美员工手册》（即第 2 项证据）表示由于其单位与第一被

申请人的名称相近，且员工手册内容基本一致，导致其单位员

工疏忽错将第一被申请人的员工手册发给申请人，并表示两被

申请人的员工均在同一钉钉群内。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交

的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，称钉钉打卡记录虽然使用其单位名称，

但实际上是两被申请人的员工分别打卡，各自核算工资，该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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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记录可证实申请人所打卡的用人单位是第二被申请人，而非

其单位；《卡普丽颜医美员工手册》系未经其单位同意和授权

对外发放和使用，其单位对此并不知情；微信聊天记录和请假

记录的相对方不是其单位员工，非其单位行为；《解除劳动合

同通知书》系第二被申请人所发，非其单位行为。本委认为，

申请人入职时填写了第二被申请人的入职登记材料，与第二被

申请人签订了劳动合同，并由第二被申请人发放工资和参加社

会保险，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系以第二被申请人的名义作

出，第二被申请人亦承认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上述事实和

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故本委认

定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

16 日止存在劳动关系。对于两被申请人是否混同用工问题，依

查明之事实和证据可知，两被申请人存在共同使用同一钉钉打

卡系统对员工进行考勤管理的情况，第二被申请人可随时获得、

使用第一被申请人的员工手册对员工进行管理，该情况恰恰反

映出两被申请人混同使用规章制度进行用工管理的随意性和习

惯性，虽第一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并未同意或授权第二被申请

人使用其单位员工手册，但并未提供其单位的员工手册系与第

二被申请人的管理制度分别独立管理和使用或者第二被申请人

系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其单位员工手册的证据，两被申请人亦无

证据证明自身对该情况作出过纠正措施，故第一被申请人该主

张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采纳。另外，上述证据可初步反映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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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的请假申请进行审批的人员系隶属第一被申请人的管理

人员，其中一名管理人员与向申请人发送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

书》的人员为同一人，现两被申请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些管

理人员的真实劳动关系归属情况，故第一被申请人主张该些管

理人员非其单位员工，本委难以采纳。综上，本委认为，申请

人在职期间，第一被申请人的员工手册同时适用申请人，两被

申请人的规章制度混用、管理人员混同，存在对申请人请假申

请进行审批、向申请人发送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等用工管

理行为，故对申请人主张两被申请人系混同用工，本委予以采

纳，遂第一被申请人应当对第二被申请人本案需依法支付的仲

裁请求事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二、关于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2 月 23 日三期（孕期、产

期和哺乳期）工资问题。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包含 2023 年 1 月

工资差额、奖励假工资和哺乳期工资损失待遇。经查，申请人

实行标准工时制度，在 2022 年 11 月 1 日之前为试用期。申请

人主张其试用期月工资为固定 8000 元，转正后月工资为固定

9000 元。第二被申请人则主张申请人的试用期月工资由基本工

资 2300 元、职级工资 5700 元和提成构成，转正后职级工资调

整为 6700 元。申请人提交且经第二被申请人确认的工资条显示

工资构成情况与第二被申请人上述主张相符。申请人 2023 年 1

月 18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期间放春节假期。申请人主张其在

该期间系居家办公，第二被申请人应按照 9000 元的标准补足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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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工资差额。第二被申请人否认申请人系居家办公。申请人 2023

年 2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11 日正常上班。申请人于 2023 年 2

月 23 日顺产一孩，休产假期间（含奖励假）为 2023 年 2 月 12

日至 2023 年 8 月 9 日，2023 年 8 月 9 日之后复工上班。第二

被申请人已发放申请人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5 月的应发工资

依次为 7954.12 元（6356.74 元+1597.38 元）、7950 元（6352.62

元+1597.38 元）、9002.5 元（8486.58 元+515.92 元）、9000

元（8484.08 元+515.92 元）、9000 元（8522.18 元+477.82 元）、

6679.6 元（6194.48 元+485.12 元）、4932.14 元（4447.02 元

+485.12 元）、2300 元（1814.88 元+485.12 元）、2300 元（1814.88

元+485.12 元）、1409.68 元（924.56 元+485.12 元），已发放

申请人 2023 年 8 月工资 1296.66 元（当月已停缴社保）。另，

申请人在 2023 年 5 月已领取生育津贴 22300.88 元，第二被申

请人认为该生育津贴已涵盖 2023 年 6 月和 2023 年 7 月工资，

故未额外发放该两个月工资，但为申请人缴纳了社保费 485.12

元（6 月）和 540.8 元（7 月）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对于月工资

标准，申请人举证的工资条显示其月工资构成与第二被申请人

之主张相符，故本委采纳第二被申请人主张的月工资构成情况。

从该月工资构成情况可知，申请人试用期的月基本工资和职级

工资总额为 8000 元，转正后总额为 9000 元，第二被申请人无

证据证明职级工资系非按月或非固定标准发放的待遇，故该职

级工资应作为申请人正常工资的计算基数。第二，对于 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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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工资差额，申请人主张其在 2023 年 1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

月 31 日春节假期期间居家办公，但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，

本委不予采信。申请人在该期间休春节假期的天数多于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 2023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》的放假和调休天

数，鉴于第二被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申请人系因自身原因多休

假期，故其单位应按照正常工资待遇发放申请人多休假期间的

工资。经计算，第二被申请人还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 月 18

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工资 2320.4 元（9000 元-6679.6 元）。

第三，对于 2023 年 2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16日的工资差额（含

产假、奖励假）问题，根据《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》第十

五条、第十七条、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三十条以

及《广东省实施<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>办法》第十三条的

规定，经计算，申请人休产假前（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1 月）

的月平均工资为 8651.1 元〔（7954.12 元+7950 元+9002.5 元

+9000 元+9000 元+6679.6 元+2320.4 元）÷6 个月〕；申请人

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11 日的工资应为 3310.34 元（9000 元

÷21.75 天×8 天），第二被申请人已支付该月工资 4932.14 元，

即已支付属于申请人 2023 年 2月 12日至 2月 28日产假工资的

部分为 1621.8 元（4932.14 元-3310.34 元）；申请人 2023 年

2 月 12 日至 2023 年 8 月 9 日产假期间（含奖励假）的工资待

遇总额应为 51329.86 元（8651.1 元÷30 天×178 天）、2023

年 8 月 10 日至 8 月 16 日复工上班的工资为 2068.97 元（9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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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÷21.75 天×5 天），申请人已领取 2023 年 2 月 12 日至 2023

年 8 月 16 日期间的工资（含生育津贴）总额为 32254.06 元

（1621.8 元+2300 元+2300 元+1409.68 元+485.12 元+540.8 元

+22300.88 元+1296.66 元），即第二被申请人还应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2 月 12 日至 2023 年 8 月 16 日期间的工资差额（含奖

励假工资）21143.89元（51329.86元+2068.97元-32254.06元）。

第四，对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至 2024 年 2 月 23 日哺乳期工资

问题，本案申请人的哺乳期应至 2024 年 2 月 23 日结束，而第

二被申请人解除与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（见下

文），因此，第二被申请人应按照 2300 元的标准（申请人正常

工资的 20%，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）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8月17日至2024年2月23日哺乳期工资损失14490元（2300

元×0.48 个月+2300 元×5 个月+2300 元×0.82 个月）。综上，

第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月至 2023 年 8月 16日工

资差额（含 2023 年 1 月工资差额、产假工资、奖励假工资）以

及 2023 年 8 月 17 日至 2024 年 2 月 23 日哺乳期工资损失共

37954.29 元（2320.4 元+21143.89 元+14490 元），第一被申请

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三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入职时填写的《员工

入职登记表》载明婚姻状况为未婚。申请人经审批同意在 2023

年 2 月 12 日至 2023 年 8 月 9 日期间休产假（含奖励假）。第

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载明解除劳动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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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理由有二：一是申请人入职时隐瞒自身怀孕事实违反入职相

关规定；二是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9 日休完产假复工后要求其

单位补偿 80 天产假（奖励假）相关待遇的诉求经双方多次协商

未能协商达成一致，且申请人威胁其单位如未能满足其诉求将

向有关部门诉讼主张自身权益。第二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入职

时理应知晓自身怀孕事实，但没有如实向其单位申报，存在隐

瞒情形。申请人主张其入职时并未结婚，亦不存在隐瞒怀孕事

实的情况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

第四十三条的规定：“用人单位在招录（聘）过程中，除国家

另有规定外，不得实施下列行为……（二）除个人基本信息外，

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……（四）将限制

结婚、生育或者婚姻、生育状况作为录（聘）用条件”，也即，

女职工是否结婚或怀孕不能成为其入职用人单位的障碍。本案

中，第二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入职时并未向申请人了解怀孕情况，

申请人亦无主动向第二被申请人汇报其怀孕的法定义务，故第

二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入职时隐瞒怀孕事实无依据，其单位作

出的第一点解除劳动合同理由与法相悖，不能成立；而第二点

解除劳动合同理由非法定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，

亦不能成立，遂本委认定第二被申请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。

经计算，申请人离职前（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7 月）的月平

均工资为 8662.62 元〔（7954.12 元+7950 元+9002.5 元+9000

元 +9000 元 +6679.6 元 +2320.4 元 +3310.34 元 +51329.86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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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8651.1 元÷30 天×9 天）÷12 个月〕。遂第二被申请人应支

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5987.86 元（8662.62 元×

1.5 个月×2 倍），第一被申请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四、关于年休假工资问题。本案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均

确认申请人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应休年休假为 5 天。根据《企

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

十二条的规定，第二被申请人对其单位安排申请人休年休假或

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情况负有举证责任，现第二被申请人仅对

申请人计算年休假工资的标准有异议，对申请人休年休假或支

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情况未举证证明，故本委对第二被申请人

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共 5 天未休年休假工资予

以认定，结合申请人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情况，经计算，申请

人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应为 3982.81 元

（8662.62 元÷21.75 天×5 天×200%），现申请人仅要求第二

被申请人支付该未休年休假工资 1747.57 元，属于其自主处分

权利，本委予以尊重并照准。因此，第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

人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 1747.57 元，第一被

申请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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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第四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

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九

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，《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

定》第十五条、第十七条、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第

三十条以及《广东省实施<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>办法》第

十三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

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

付申请人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8 月 16 日工资差额（含 2023

年 1 月工资差额、产假工资和奖励假工资差额）以及 2023 年 8

月 17 日至 2024 年 2 月 23 日哺乳期工资损失共 37954.29 元，

第一被申请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

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5987.86 元，第一被申请人

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

付申请人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 1747.57 元，

第一被申请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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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温嘉毅

二○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

书 记 员 叶晨


